	項目名稱
	應備證件
	處理期限
	備註

	寺廟登記
	1. 申請書一份
2. 寺廟登記表五份
3. 土地登記原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印本(正反面)每筆五份
4. 信徒名冊五份
5. 縣府核准興建之公文影印本五份
6. 土地使用或捐贈同意書五份(並附土地所有權人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各二份)
7. 建築使用執照影印本五份
8. 財產清冊三份(包括動產、不動產)
9. 法物清冊三份
	縣政府六天
	最後核定單位為內政部 

	寺廟變更登記
	1. 申請書一份
2. 信徒大會會議紀錄及主管機關備案之文件影印本各二份
3. 變更登記表五份
4. 簽名冊二份
5. 財產增減時應附主管機關核准處分文件乙份
6. 土地登記簿謄本乙份
	縣政府六天
	-

	申請建造寺廟、教堂（包括新建、改建與增建）
	1. 新建修復計畫書三份
2. 土地登記簿謄本三份
3. 土地使用同意書(隨同檢附土地使用同意人之印鑑證明)
4. 工程計畫圖三份
5. 信徒大會紀錄三份(新建者免附)
6. 所屬教會同意書三份(尚未加入者免附)
7. 工程預算書三份
8. 存款證明三份
9. 非禁建區之證明文件三份
	縣政府六天
	-

	設立宗教(包括寺廟、教堂)宗祠財團法人
	1. 申請書四份(內應敘明沿革，並以董事長為申請人)
2. 捐助人捐助章程或遺囑影印本四份
3. 捐助證明書四份(附捐助人印鑑證明)
4. 財產權狀影印本四份(財產如為現金，應視目的事業性質加附銀行期存款證明四份)
5. 財產清冊四份
6. 董監事名冊四份(董監事名冊分開造冊)
7. 法人及董事印鑑證明五份
8. 董事當選承諾書各四份
9. 董事身份證各四份(部分戶籍謄本或個人身份證影印本皆可)
10. 現狀表四份
11. 有關會議紀錄四份
12. 業務計畫書四份
13. 沿革二份
14. 週鄰同意書二份
	縣政府六天
	1. 辦理縣級財團法人
2. 本所為核轉單位

	調解事件申請調解不成立證明
	由當事人持印章向本鎮調解委員會申請
	隨到隨辦
	-

	法律扶助服務
	聯絡電話：(08)889-6883
1. 服務事項：
(1) 為民眾解答法律問題。
(2) 為鄉鎮市調解疑難案件，提供法律意見。
(3) 舉辦法律常識講演。
(4) 其他法律扶助服務事項。
2. 服務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上午九十至十一時三十分
3. 地點：鎮公所二樓會議室
4. 屏東縣政府法律扶助律師輪值查詢網址：http://www.pthg.gov.tw/
	-
	依縣府排定日程至鎮公所服務，惟請先以電話聯絡確認。

	無訂立三七五租約證明
	任何型式申請書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法院公證
	1. 公證事項：一般民事公證案件
2. 服務時間：每月第三星期五上午九時
3. 地點：本所會議室(二樓)
4. 聯絡電話：(08)755-0611#132或1323，(08)889-6883
	隨到隨辦
	依法院排定日程至鎮公所服務，惟仍須先以電話聯絡確認。

	墓地使用
	1. 死亡證明書
2. 申請人身份證、印章
3. 除戶謄本
4. 地點：本所民政課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役男犯罪申請緩徵
	1. 在押證明書
2. 私章(戶長)
	本所二天縣政府三天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役男申請延期徵集
	1. 申請書
2. 私章
3. 有關證明文件(合於規定始予轉呈縣府核定)
	本所二天縣政府三天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役男申請區劃補充兵役
	1. 申請書二份
2. 戶籍謄本二份
3. 有關證明文件二份(合於規定始予轉呈縣府核定)
	本所三天縣政府三十天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在營常備兵家庭發生變故申請提前退伍
	1. 申請書二份
2. 戶籍謄本二份
3. 有關證明文件二份
	本所三天縣政府三十天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國防部

	申請服役證明書
	1. 申請書(本所備妥)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貧困征屬優待扶助等級証明
	1. 申請人私章
2. 戶口名簿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役男申請出境
	1. 身份證
2. 印章
3. 護照(驗畢歸還)
	隨到隨辦
	未滿廿歲尚需其監護人簽章

	後備軍人申請緩召
	1. 現戶全部戶籍謄本保證書
2. 已滿十八歲及未滿五十五歲家屬之殘廢、痼疾、在學(國民中學以上學校)證明文件
3. 退伍(解召)證明書
4. 私章
	本所於上級政府規定期限呈辦
	轉報後備司令部核定△每年十月份受理申請

	後備軍人歸鄉報到
	1. 身份證、戶口名簿(驗後發還)
2. 退伍證(驗後發還)
3. 本人及通報人私章
4. 報到憑證卡
	隨到隨辦
	受理單位為本鎮公所

	役男申請免役證明書(含補發)
	1. 申請書
2. 身份證、私章
3. 一寸半身相片二章
	本所隨到隨辦
縣政府二天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役男禁役證明書
	1. 監獄執行出獄證明書
2. 原判決影本(應判五年以上，實際執行三年者始可申請)
	本所隨到隨辦
縣政府二天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征屬健保費補助(列甲級始予補助)
	由公所依縣府函示以電腦作業方式報府憑核並直接匯入征屬郵局帳戶
	每季申報乙次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貧困征屬申請醫療費補助(列級始可補助)
	1. 申請表一份
2. 病患身分證
3. 醫療診斷書
4. 私章
5. 醫院繳費收據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役男申請體格複檢
	1. 申請書
2. 兵役用診斷書
3. 私章
	本所隨到隨辦
縣政府排定複檢日期
	核定單位為縣政府

	役男申請體位證明書
	1. 私章
2. 身份證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役男申請徵服替代役
	1. 申請書(本所備妥)
2. 身份證、學生證(驗後發還)
3. 私章
	隨到隨辦
	申請時間由縣府函知後受理轉核定

	後備軍人轉免役
	1. 申請書一份
2. 退伍令(驗後發還)
3. 身份證(驗後發還)
4. 相片兩張
5. 最近三個月內醫院兵役用診斷書
6. 私章
	於上級政府規定期限內辦理
	每年五月辦理轉後備司令部核定

	征屬申請生育喪葬補助費(列級始可申補)
	1. 申請書一份(本所備妥)
2. 戶口名簿、出生證明(或死亡診斷書)
3. 私章
4. 身份證
	隨到隨辦
	由縣府核定

	退伍令遺失申請補發
	1. 相片兩張
2. 本人身分證影本
	本所隨到隨辦
	報團管區核定(急件者請逕洽高雄縣團區司令部辦理)

	後備軍人就業輔導
	1. 退伍令
	受理申請後轉輔導會及各事業單位
	-

	國民兵身分遺失(含遺失補發)
	1. 私章
2. 本人身分證影本
3. 相片二張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役男申請延期徵兵檢查
	視延期原因由本所擇日請役男至指定地點接受補檢查
	隨到隨辦
	核定單位為本鎮公所


